采购需求

一、项目内容
真空充氮杀虫消毒灭菌设备2套；风淋通道1套。
供应商需完成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档案的整理移交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技术执行标准
1.JGJ 25-2010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2.DA/T 81-2019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3.GB/T 14294-2008 《组合式空调机组》
4.GB/T 13554-2020 《高效空气过滤器》
5.JG/T 296-2010 《空气吹淋室》
6.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7.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8.T/CMIF 117-2020 《真空充氮杀虫灭菌设备》
三、规格及技术参数要求             
（一）真空充氮杀虫消毒灭菌设备                   
具备隔氧、蒸发、低温、灭虫、杀菌、去异味、自动加湿等功能，自动显示氮气纯度、真空度及温湿度检测数据。由真空消毒室和制氮控制系统组成，总容积≥5立方米，一次处理800盒以上4cm厚档案盒。
1.真空消毒室：总容积≥5立方米，配备不锈钢小推车。
2.工作模式：支持手动操作和全自动操作两套工作模式。
3.注氮方式：通过程序自动进行注入置换。
4.消毒工作时间：每次消毒工作过程不超过72小时。
5.设备运行室内噪音≤75db(A)。
6.设备定位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运行安全、可靠、稳定。              
（二）风淋通道
支持尺寸定制
1.风淋通道门内设有人体感应开关，人员进入风机自动开启、设有定时停止功能。
2.显示屏显示温湿度、PM2.5等数值信息；工作频率、输出功率、读取距离、通信接口、工作温度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风淋室喷嘴数量≥24个，LED照明灯≥4盏，高效过滤器模块≥2块；控制方式：自动红外感应吹淋；风淋室喷淋嘴为不锈钢材质，方向360度可调，喷淋嘴出口风速≥30m/s；吹淋流程：人员进入风淋室照明灯自动开启；风淋控制器：≥21英寸显示屏显示风淋状态。出现运载超时、过流、过压等异常情况时具备自动停机保护功能。 
四、有关要求
（一）价格与费用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制。投标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设备购置费、包装费、装卸费、运输保险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税费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的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二）包装与运输
1.供应商须提供适于长途运输和多次搬运的坚固包装，确保货物防潮、防震、防锈、防撞，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因包装不善导致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2.每件包装内应附有详细的装箱单。包装外应清晰标明合同号、设备名称、编号、数量及必要的安全标识。
3.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前的全部运输、保险事宜及费用、风险均由供应商承担。货物交付采购人签收前发生的一切损坏、缺失，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须无条件免费更换、补货，且不影响最终验收交付时间。
（三）供货范围
供应商交付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完整的、符合合同及招标文件要求的合格产品。供货范围包括：
1.全部装具本体及所有标准配件。
2.安装、调试、运行及后期维护所必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
3.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操作手册、维修手册、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产品安全认证证书等。                                   
（四）安装与调试
1.供应商须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至采购人指定现场进行免费安装、调试，直至所有设备正常运行并通过初步验收。
2.安装调试所需的水、电、场地等基本条件由采购人提供，但专用工具、设备及技术人员由供应商负责。
3.安装调试过程中，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现场的安全生产与管理规定，并负责对采购人指派的管理及操作人员进行系统、全面的现场培训，确保其能独立进行规范操作和日常维护。
4.完成时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供应商完成设备生产、供货、安装调试。
（五）验收
1.验收依据：以采购合同、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承诺及相关国家行业最新标准规范为共同依据。
2.验收程序：分为到货检验、安装调试初步验收和最终验收。
（1）到货检验：核对货物数量、型号、包装及外观完好性。
（2）初步验收：安装调试完毕后，进行外观检查、尺寸核对、空载与负载运行测试、安全保护功能验证等。
（3）最终验收：所有设备稳定运行达到合同约定期（通常为7-10个工作日）后，由采购人组织最终验收，全面核查质量、培训效果等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3.验收标准：所有设备需通过外观完好、尺寸符合、安全可靠、资料完备等检验。
4.本项目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项目完成后，由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进行验收（必要时可聘请相应专家或委托相应部门验收）。
五、售后服务与质量保证
（一）质量保证期
供应商须为所有产品提供自最终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不少于3年的免费质量保修期。
（二）服务响应与故障处理
1.供应商须在项目所在地或能够提供技术支持的地区设立常驻服务机构或指定授权服务商，确保能提供本地化、快速响应的技术服务。
2.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分钟内电话响应，2小时内提供远程解决方案，如需现场服务，应在24小时内派遣技术人员到达现场，直至故障排除。具体的响应、到场及修复时限应在合同中明确。
（三）其他服务承诺
1.保修期内，提供免费上门维修和更换故障零部件服务。
2.保修期结束后，应提供长期有偿技术服务及合理的零部件供应，维修费用给予优惠。
